
附件1：
2014年国家临储玉米质量验收工作方案

为做好2014年国家临储玉米质量验收工作，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质量验收机构确定
（一）按照省粮食局、中储粮吉林分公司、农发行吉林省分行《关于做好2014年国家临时存储玉米收购工作的通知》（中储粮吉联〔2014〕211号）要求，为做好入仓验收环节质量检测工作，根据国家临储玉米收购库点分布情况和辖区内粮油质检机构资质认定情况，指定吉林省2014年国家临储玉米（包括中粮、中纺集团直属企业）质量验收质检机构名单，并由各市（州）、县（市、区）国家临储玉米验收和监管办公室组织当地质量验收质检机构，对2014年国家临时存储玉米进行质量验收。
（二）省国家临储玉米验收和监管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对国家临储玉米质量验收质检机构进行业务培训，统一验收标准和检验方法。
二、质量验收办法

质量验收采取在地原则，由各市（州）、县（市、区）国家临储玉米验收和监管办公室组织经省国家临储玉米验收和监管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的同级粮油监测站，对本辖区入库的临储玉米质量指标和储存品质指标进行检测；吉林中储粮粮油质监中心、省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负责对全省临储玉米库存质量进行抽查检验，抽查范围和比例为20%。具体程序如下：

第一阶段为企业预验收。按照有关文件要求，承储企业装仓结束后对入仓的粮食进行质量指标全项检验，并按要求做好检验记录。合格后，及时向当地国家临储玉米验收和监管办公室提出验收申请，并上报预验收的货位号及检验结果。对预验收不合格的要立即整改。

第二阶段为市（州）、县（市、区）粮油监测站验收。由各市（州）、县（市、区）国家临储玉米验收和监管办公室委托经省国家临储玉米验收和监管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准认定的粮油监测机构进行质量验收。各粮油监测站接到委托任务后，根据货位数量，及时组织人员进行扦样、检验，不得等到收购结束后进行突击验收，不得委托被验收单位人员扦样、送样和检验，验收工作要与收购保持基本同步。验收合格后，各承贷企业要按照国家临储玉米库存管理要求，做好相关基础工作，及时对验收合格货位建立相关账卡簿，纳入监管范围，并建立质量档案。市（州）、县（市、区）粮油监测站要及时将检验数据汇总表上报当地国家临储玉米验收和监管办公室，同时上报省国家临储玉米验收和监管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三阶段为省级抽查。省国家临储玉米验收和监管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吉林中储粮粮油质监中心和省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根据各市（州）、县（市、区）粮油监测站上报的检验结果汇总表（报告），按抽查比例确定抽查检验的库点及货位数量，并适时组织进行抽查复检。
三、扦样
（一）扦样按照《中央储备粮油质量检查扦样检验管理办法》（国粮发〔2010〕190号）和《关于（中央储备粮油质量检查扦样检查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的解释》（质检办便函〔2011〕5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平房仓和圆仓均以不超过2000吨为一个检验单位，分区扦样，每增加2000吨应增加一个检验单位（同一个检验单位的各扦样点应扦取等量的样品）。小型仓房及露天囤可在同种类、同批次、同等级、同货位、同生产年份、同储存条件下，以代表数量不超过2000吨为原则，按权重比例从各小型仓房（露天囤）扦取适量样品合并，充分混合均匀后分样，形成检验样品。

（二）扦样工作要求
1．各承储企业准备好扦样器（含深层扦样器）、分样器；负责质量验收的质检机构准备样品袋、封条、标签和粮食质量检查扦样登记表。

2．扦样人员在扦样前应查阅被验收企业粮食检化验记录、粮情记录等，了解被验收企业粮食质量的总体情况。在确定扦样货位、扦样数量、扦样位置时，应绘制示意图，或在被检查企业提供的货位分布平面图上进行标注。
3．扦样时应当使用符合要求的扦样工具，严格按照设备使用规范进行操作。扦样时，在每个扦样点处，先将扦样器垂直插入粮堆最底部，将扦样管内的粮食吸出后弃去，然后上提至最下层的位置，按由下向上的顺序分别扦取不同层的原始样品。样品扦取后，按照标准规定进行充分混匀，并立即填写该样品的唯一编号条，注明采样货位的货位号、检验单位编号、扦样时间以及粮食品种、性质、样品代表数量等信息，放入样品包装中，进行封样。样品在封样前不得离开检查人员的视野。

4．在扦样过程中，如发现粮食质量异常情况或存在储粮安全重大隐患，验收人员应立即报告同行的验收组负责人，由其责成被验收企业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处理，并通知当地临储玉米验收和监管办公室进行督促检查。

（三）扦样登记

扦样人员应现场填写《扦样登记表》，根据储粮专卡检验记录的原始信息，详细记录样品的代表数量、储粮性质、产地及生产年份和标识入库质量等级等原始信息，所填信息须由扦样人员和被检查企业负责人签字确认。并按照“谁扦样，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确保所扦样品的真实性和可追溯性。《扦样登记表》一式三份，一份留被查企业，两份随样品送交指定的承检机构。

（四）分样和封样
扦取的样品应在被查企业检验室，按照国家标准规定进行现场充分混合后形成一式三份平均样品（玉米平均样品每份重量不少于2千克），平均样品须经扦样人和被检查企业双方确认后封装、编号并加贴封条，封条由双方当事人签字并加盖被检查企业印章。封装好的平均样品其中一份由被查企业留存，另两份安排专人专车送到承检单位检验和留存备检。

（五）样品保存

样品应在低温、干燥的环境中妥善保存，确保不生虫、不生霉、不变质、不损坏、不丢失。
四、质量验收检验项目
（一）玉米检测项目：质量指标包括容重、不完善粒、生霉粒、杂质、水分、色泽、气味、类型。
储存指标包括色泽、气味、脂肪酸值、品尝评分值。
（二）质量指标结果判定：按照《关于2014年东北地区国家临时存储玉米收购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粮调〔2014〕254号）、《关于做好2014年东北3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生霉粒超标玉米收购工作等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粮电〔2014〕10号）要求执行。

（三）储存品质指标结果判定：按照《玉米储存品质判定规则》（GB/T20570-2006）国家标准规定的项目进行检验和判定，判定结果为宜存、轻度不宜存或重度不宜存。

（四）检验结果报告：承担质量验收的各市（州）、县（市、区）粮油监测站要确保检验结果真实、准确，出具正式检验结果报告，并对检验结果负责，检验结果作为日常质量检查、跨省移库及销售标的的质量依据。
五、质量验收检测费用
验收发生的质量检验费用按0.4元/吨.次标准执行，由承贷企业统一支付给承检单位，费用在统筹使用的收购费用中列支。每年春秋两季质量检验工作，检验费用按0.4元/吨.次标准执行，从临储玉米监管费用中列支。
附件2：
2014年国家临储玉米质量验收质检机构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站  长
	联系电话

	1
	吉林省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长春市西民主大街725号
	张廷会
	0431-88567572
13843118506

	2
	吉林中储粮粮油质监中心有限公司
	长春市仙台大街3111号
	顾祥明
	13354306980
0431-85073531

	3
	长春市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长春市朝阳区育民路888号
	阎大伟
	0431-81320860
15304403275

	4
	德惠市粮油品质卫生检验监测站
	德惠市西新华街
	吴国光
	18946512977

	5
	九台市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九台市九台大街252号
	王 平
	0431-82324800
13904394877

	6
	农安县粮油品质卫生检验检测站
	农安县农安大路26号粮食局5楼
	肖长有
	13596111940

	7
	双阳区粮油品质卫生检验监测站
	长春市双阳区嵩山路8号
	陈晓波
	0431-84253004
15567708118

	8
	榆树市粮油品质卫生检验监测站
	榆树市华昌路20号
	崔玉清
	0431-83632776
18946626111

	9
	吉林市粮油监测站
	龙潭区衡阳街1号综合办公楼
	蔡建梅
	0432-63035009
13504764877

	10
	桦甸市粮油检验监测站
	桦甸市桦甸大街-28
	阎  影
	0432-66272371
13844278021

	11
	蛟河市粮油品质卫生检验监测站
	蛟河市新华大街28-1号
	陈  发
	0432-67223308
15886213358

	12
	磐石市粮油品质卫生检验监测站
	磐石市振兴大街
	潘赶生
	13596309222

	13
	舒兰市粮油监测站
	舒兰市人民大路2757号
	吴明华
	0432-68222173
15044600009

	14
	永吉县粮油质量监督检验站
	永吉县口前镇永吉大街52号
	高  鹏
	0432-64226689
13019165444

	15
	辽源市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辽源市人民大街447号 
	刘文娟
	0437-3205718
13843789251

	16
	东丰县粮油品质卫生检验监测站
	东丰镇药业大街348号
	宋绪林
	0437-6222429
13504371106

	17
	东辽县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东辽县白泉镇
	王晓复
	13604379755

	18
	四平市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四平市英雄大街50号
	李建中
	0434-5018341
13904348341

	19
	公主岭市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公主岭市东四马路418号
	王桉策
	0434-6214133
13904356342

	20
	梨树县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梨树县梨树镇朝阳南大路2号
	高光华
	15500422555

	21
	双辽市粮油食品卫生检验监测站
	双辽市辽河路1051号
	高洪云
	0434-7222266
13894477277

	22
	伊通满族自治县粮油检验监测站
	伊通县伊通镇中华西路735号
	白焱龄
	0434-4222020
15943487773

	23
	松原市粮油品质卫生检验监测站
	松原市宁江区长宁南街民生胡同
	纪有军
	0438-5072088
13904389877

	24
	长岭县粮油品质卫生检验监测站
	长岭县长岭镇永久西路392号
	夏树春
	13894935222

	25
	扶余县粮油监测站   
	扶余县粮食局办公楼二楼
	林士东
	0438-5876362
13500949890

	26
	前郭县粮油品质卫生检验监测站
	松原市松原大路88号
	赵环宇
	0438-5096638
13596959939

	27
	乾安县粮油品质卫生检验监测站
	乾安县乾安镇梧桐路885号
	于海军
	0438-8221953
13943869592

	28
	通化市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通化市建设大街3779号
	张志霞
	0435-3636504
13604454686

	29
	集安市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集安市鸭江路2598号
	张代军
	0435-6188036
13704352290

	30
	辉南县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朝阳镇建设大街新天地十一楼 
	李  强
	0435-8213741
13604353813

	31
	柳河县粮油监测站
	柳河县柳河镇民康北路22号
	李国强
	0435-7224702
13944570377

	32
	梅河口市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梅河口市泰昌街1547
	王书琨
	0435-4222690
13514355148

	33
	延边州粮油品质卫生检验监测站
	延吉市建工街白山胡同572号
	郑兴律
	0433-2814055
13704488720

	34
	珲春市粮油品质卫生检验监测站
	珲春市新安街春粮委
	黄  峰
	0433-6910577
13843379998

	35
	安图县粮油品质卫生检验检测站
	安图县明月镇九龙路82号
	李柱成
	0433-5824121
0433-5887593

	36
	敦化市粮油品质卫生检验监测站
	敦化市敖东大街2326号
	张  戈
	0433-6224349
13944363632

	37
	和龙市粮油品质卫生检验监测站
	和龙市慧文街5号
	孟繁霞
	0433-4528809
15843368669

	38
	龙井市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龙井市龙井街158号
	陈崇奇
	0433-3224029
13944765853

	39
	图们市粮油食品卫生检验监测站
	图们大路54号
	黄於今
	0433-3657908

	40
	延吉市粮油品质卫生检验监测站
	延吉市长白路184号 
	李海玉
	0433-2513350
13844398207

	41
	白城市粮油质量监测站
	白城市青年北大街12号
	牟沿华
	0436-5098032
13204440119

	42
	洮南市粮油品质卫生检验监测站
	洮南市广昌东路1551号
	刘亚辉
	0436-6261989
13674477681

	43
	大安市粮油监测站
	大安市育才西路12号
	张俊德
	0436-5054050
13504365195

	44
	通榆县粮油监测站
	通榆县开通镇繁荣北街 
	毕铭超
	13159595468

	45
	镇赉县粮油品质卫生检验监测站
	镇赉县嫩江西路北
	李  平
	13904362345

	46
	临江市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临江市临江大街36号
	谭秀霞
	0439-8655949

	47
	白山市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
	白山市浑江大街45—1号
	高清海
	0439-3312908
18643901771


附件3：
2014年度国家临储玉米验收申请表
委托收储企业（盖章）：                                       单位：公斤，立方米，米，%，公斤/立方米，克/升

	序号
	实际储存库点
	货位号
	品种
	收获  年度
	入仓  时间
	储存   形式
	保管   账数
	货位粮食实际体积
	预验收判定质量
	粮食容重/单位体积粮食重量
	计算粮食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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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注：储粮货位实物测量验收底稿由企业保存，验收时提交。


附件4：

2014年度国家临储玉米验收合格数量汇总表

验收单位：
委托收储企业：
被验收库点（盖章）：                                             单位：公斤，立方米，%，公斤/立方米，克/升

	序号
	货位号
	储存   形式
	保管账数
	计算粮食

数量
	与保管账数量比较
	粮食质量
	验收合格  粮食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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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人员（签字）：                   验收组长（签字）               被验收库点负责人（签字）：
附件4-1：

2014年度国家临储玉米实物测量验收底稿（方形）
被验收库点（盖章）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公斤，立方米，%，公斤/立方米，克/升
	序号
	货位号
	等级
	保管账数
	仓  房  测  量
	容积重
	测量计算数量
	差数
	差率
	备注

	
	
	
	
	立方体
	棱台体
	扣除体积
	该货位总体积
	测量容重
	系数
	实仓密度
	
	
	
	

	
	
	
	
	长
	宽
	高
	体积
	上表面
	下表面
	高
	体积
	
	
	
	
	
	
	
	
	

	
	
	
	
	
	
	
	
	长
	宽
	面积
	长
	宽
	面积
	
	
	
	
	
	
	
	
	
	
	

	
	
	
	
	
	
	
	
	
	
	
	
	
	
	
	
	
	
	
	
	
	
	
	
	

	
	
	
	
	
	
	
	
	
	
	
	
	
	
	
	
	
	
	
	
	
	
	
	
	

	
	
	
	
	
	
	
	
	
	
	
	
	
	
	
	
	
	
	
	
	
	
	
	
	

	
	
	
	
	
	
	
	
	
	
	
	
	
	
	
	
	
	
	
	
	
	
	
	
	

	
	
	
	
	
	
	
	
	
	
	
	
	
	
	
	
	
	
	
	
	
	
	
	
	

	
	
	
	
	
	
	
	
	
	
	
	
	
	
	
	
	
	
	
	
	
	
	
	
	

	
	
	
	
	
	
	
	
	
	
	
	
	
	
	
	
	
	
	
	
	
	
	
	
	

	
	
	
	
	
	
	
	
	
	
	
	
	
	
	
	
	
	
	
	
	
	
	
	
	

	
	
	
	
	
	
	
	
	
	
	
	
	
	
	
	
	
	
	
	
	
	
	
	
	

	
	
	
	
	
	
	
	
	
	
	
	
	
	
	
	
	
	
	
	
	
	
	
	
	

	
	
	
	
	
	
	
	
	
	
	
	
	
	
	
	
	
	
	
	
	
	
	
	
	

	
	
	
	
	
	
	
	
	
	
	
	
	
	
	
	
	
	
	
	
	
	
	
	
	

	
	
	
	
	
	
	
	
	
	
	
	
	
	
	
	
	
	
	
	
	
	
	
	
	


单位负责人签字：                                           测量人员签字：
附件4-2：

2014年度国家临储玉米实物测量验收底稿（圆形）
被验收库点（盖章）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公斤，立方米，%，公斤/立方米，克/升
	囤身测量
	囤尖测量
	扣除体积
	该货位总体积
	容积重
	测量计算数
	差数
	差率
	备注

	周长
	皮厚
	半径
	底面积
	囤高平均
	体积
	角度平均
	正切值
	尖高
	体积
	
	
	测量容重
	系数
	实仓密度
	
	
	
	

	
	
	
	
	
	
	
	
	
	
	
	
	
	
	
	
	
	
	

	
	
	
	
	
	
	
	
	
	
	
	
	
	
	
	
	
	
	

	
	
	
	
	
	
	
	
	
	
	
	
	
	
	
	
	
	
	

	
	
	
	
	
	
	
	
	
	
	
	
	
	
	
	
	
	
	

	
	
	
	
	
	
	
	
	
	
	
	
	
	
	
	
	
	
	

	
	
	
	
	
	
	
	
	
	
	
	
	
	
	
	
	
	
	

	
	
	
	
	
	
	
	
	
	
	
	
	
	
	
	
	
	
	

	
	
	
	
	
	
	
	
	
	
	
	
	
	
	
	
	
	
	

	
	
	
	
	
	
	
	
	
	
	
	
	
	
	
	
	
	
	

	
	
	
	
	
	
	
	
	
	
	
	
	
	
	
	
	
	
	

	
	
	
	
	
	
	
	
	
	
	
	
	
	
	
	
	
	
	

	
	
	
	
	
	
	
	
	
	
	
	
	
	
	
	
	
	
	

	
	
	
	
	
	
	
	
	
	
	
	
	
	
	
	
	
	
	

	
	
	
	
	
	
	
	
	
	
	
	
	
	
	
	
	
	
	

	
	
	
	
	
	
	
	
	
	
	
	
	
	
	
	
	
	
	

	
	
	
	
	
	
	
	
	
	
	
	
	
	
	
	
	
	
	

	
	
	
	
	
	
	
	
	
	
	
	
	
	
	
	
	
	
	

	
	
	
	
	
	
	
	
	
	
	
	
	
	
	
	
	
	
	

	
	
	
	
	
	
	
	
	
	
	
	
	
	
	
	
	
	
	

	
	
	
	
	
	
	
	
	
	
	
	
	
	
	
	　
	　
	　
	　


单位负责人签字：                                           测量人员签字：

附件5：
2014年度国家临储玉米质量验收结果汇总表

验收单位（盖章）：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数量单位：吨

	序号
	承贷企业
	实际收购库点
	仓（货）位号
	品种
	数量
	质量指标
	储存品质指标
	质量合格数量

	
	
	
	
	
	
	等级
	容重（g/l）
	不完善粒含量%
	水分%
	杂质%
	色泽气味
	脂肪酸值（KOH/干基）/（mg/100g)
	品  尝评分值（分）
	色泽气味
	

	
	
	
	
	
	
	
	
	总量
	其中：生霉粒
	
	
	
	
	
	
	

	　
	　
	　
	　
	　
	　
	　
	　
	　
	　
	　
	　
	　
	　
	　
	　
	　

	　
	　
	　
	　
	　
	　
	　
	　
	　
	　
	　
	　
	　
	　
	　
	　
	　

	　
	　
	　
	　
	　
	　
	　
	　
	　
	　
	　
	　
	　
	　
	　
	　
	　

	　
	　
	　
	　
	　
	　
	　
	　
	　
	　
	　
	　
	　
	　
	　
	　
	　

	　
	　
	　
	　
	　
	　
	　
	　
	　
	　
	　
	　
	　
	　
	　
	　
	　

	　
	　
	　
	　
	　
	　
	　
	　
	　
	　
	　
	　
	　
	　
	　
	　
	　

	　
	　
	　
	　
	　
	　
	　
	　
	　
	　
	　
	　
	　
	　
	　
	　
	　

	　
	　
	　
	　
	　
	　
	　
	　
	　
	　
	　
	　
	　
	　
	　
	　
	　

	　
	　
	　
	　
	　
	　
	　
	　
	　
	　
	　
	　
	　
	　
	　
	　
	　

	　
	　
	　
	　
	　
	　
	　
	　
	　
	　
	　
	　
	　
	　
	　
	　
	　

	　
	　
	　
	　
	　
	　
	　
	　
	　
	　
	　
	　
	　
	　
	　
	　
	　


验收人员（签字）：                  验收单位负责人（签字）：                       填表人：
附件6：
2014年度国家临储玉米安全储存情况验收表

验收单位：
委托收储企业：
被验收库点（盖章）：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品种
	粮食数量（吨）
	型态数量（个）
	适宜储存
	不适宜储存

	
	合计
	符合标准要求的仓房
	简易仓房
	危仓老库
	罩棚
	露天垛
	露天囤
	合计
	符合标准要求的仓房
	简易仓房
	危仓老库
	罩棚
	露天垛
	露天囤
	货位数
	粮食

数量
	货位数
	粮食

数量
	货位号

	合计
	　
	　
	　
	　
	　
	　
	　
	　
	　
	　
	　
	　
	　
	　
	　
	　
	　
	　
	　

	玉米
	　
	　
	　
	　
	　
	　
	　
	　
	　
	　
	　
	　
	　
	　
	　
	　
	　
	　
	　


验收人员（签字）                 验收组长（签字）：                被验收库点负责人（签字）；

注：符合标准要求仓房包括：平房仓、浅圆仓、立筒仓、楼房仓、地下仓和已完成维修仓房。


附件7：

2014年度国家临储玉米收购账务资料验收表

验收单位：
委托收储企业：
被验收库点（盖章）：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公斤，立方米，米，%，公斤/立方米
	序号
	等级
	货位号
	收购日期
	数量核查
	账务核查
	统计核查
	三账是否一致
	原始凭证是否齐全、准确
	验收粮食数量

	
	
	
	
	保管账   数量
	凭证合计数量
	凭证与账面差数
	财务账  金额
	凭证合计 金额
	凭证与账面差数
	统计账面 数量
	凭证合计 数量
	凭证与账面差数
	
	
	本次验收粮食数量
	累计验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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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人员（签字）：              验收组长（签字）：             被验收库点负责人（签字）；

注：三账核查粮食数量请填写累计收购数量。

附件8：

验收不合格粮食统计表

验收单位：
委托收储企业：
被验收库点（盖章）：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吨
	序号
	品 种
	货位号
	数量
	验 收 不 合 格 原 因

	　
	　
	　
	　
	　

	　
	　
	　
	　
	　

	　
	　
	　
	　
	　

	　
	　
	　
	　
	　


验收组长（签字）：                                       被验收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9：
国家政策性粮食代储保管合同（2014年版）

合同编号：            （中央储备粮  直属库）第（   ）号

甲方（委托方）：              （中储粮直属企业） 
乙方（监管单位）：             （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丙方（监管单位）：            （农发行分支机构）
丁方（受托方）：              （受托保管企业）
合同签订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甲方委托丁方保管国家政策性粮食（包括最低收购价粮、国家临储粮，以下简称“粮食”），由甲、乙、丙三方共同负责监管。为规范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国家政策性粮食收购执行预案（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2014年小麦和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和监管工作的通知》（国粮检〔2014〕124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委托保管粮食情况
甲方委托丁方保管的粮食具体情况见《国家政策性粮食数量质量分仓（货位）汇总表》（注：本表由甲、乙、丙、丁四方加盖公章，作为本合同附件，格式附后）。同时，丁方要提供加盖本单位公章的库区及储粮仓房（货位）平面图，作为合同附件。
第二条  粮权归属
丁方受托保管粮食的所有权属国务院，未经国家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擅自动用包括但不限于擅自出售、用粮食清偿债务、担保等擅自处置及转移占有的行为)。
第三条  保管费用标准及支付方式
保管费用标准：甲方按___元/吨•年支付丁方保管费用，按每月统计库存数量计算。
保管费用支付方式：保管费用按季度支付，甲方收到上级拨付的费用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丁方。
第四条  损失损耗处理
粮食保管期间发生的自然损耗和水分杂质减量，以及因丁方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损耗，均由丁方承担。
第五条  履约保证金
为保证合同履行，经协商一致，在粮食保管期间，丁方按每吨
     元的标准，向甲方交纳履约保证金共计     元，保证金要存入甲方在丙方保证金账户。丁方在粮食保管期间完全履约、粮食出库后无纠纷，甲方全额返还履约保证金本息；如丁方违约，甲方视违约情形扣减相应的履约保证金。
第六条  粮食出库
（一）甲方有权按照国家及上级单位指令，要求丁方组织安排粮食出库，并开具《粮油出库通知单》（包括出库具体货位、数量和时间），出库前双方要核实出库粮食品种、数量、质量等情况。
（二）丁方必须严格按照本合同以及甲方开具的《粮油出库通知单》规定的品种、数量、质量和时间及时组织粮食出库，不得超标准收取费用，除不可抗力原因并经相关部门批准外，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拖延出库。
第七条  各方权利
（一）甲方权利
1．甲方有权对丁方受托保管粮食情况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提出限期整改要求，并通报乙、丙两方。
2．丁方违反粮食管理有关规定或本合同约定时，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视情节轻重，采取扣除履约保证金、处置丁方抵押资产或第三方提供的担保资产等措施，同时向乙、丙方通报相关情况。
3．因丁方管理不善造成受托保管粮食受损，或给甲方造成不良影响的，甲方有权追究丁方责任并要求经济赔偿。
4．甲方有权采取悬挂粮权公示牌、与丁方签订粮权确认书等形式对委托丁方保管粮食进行确权。
5．因丁方遭遇自然灾害、发生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与本合同外的其他主体出现经济纠纷等，危及粮食安全或不宜再进行保管时，甲方有权采取相应措施保护粮食安全，乙、丙、丁方应予以必要协助。
（二）乙、丙方权利
乙、丙方作为丁方监管单位，同甲方实施共同监管，可以联合检查，也可单独检查。通过采取派驻库监管员、巡查、库存检查等方式，对丁方受托保管粮食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建立三方情况通报机制，对发现的问题按有关规定处理。
（三）丁方权利
丁方有权要求甲方及时支付委托保管费用，并提供国家政策性粮食有关政策文件。
第八条  各方义务
合同各方均须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涉及粮食管理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共同管住管好粮食。
（一）丁方义务
1．丁方应保证粮食存储设施设备正常运转、使用安全。
2．丁方应对受托保管粮食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等负全责。粮食保管期间，丁方要按照国家和中储粮总公司的相关要求，认真做好粮食保管、检验、规范化管理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积极开展科学保粮，确保粮食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管理规范，并自觉接受甲、乙、丙三方监管。
3．正常情况下，丁方应保证粮食货位固定，保管期间不与其他性质、年限、品种、等级的粮食混存、混放，并在储存粮食仓房的明显位置悬挂甲方统一规定的粮食性质专用标牌，并张贴该仓粮食的委托方、监管方和保管方的名称及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如确需改变储粮仓房货位的，必须事先书面请示甲方和乙、丙两监管单位。甲、乙、丙共同核实清楚货位变更原因并同意变更后，由甲方负责办理有关手续。
4．丁方是粮食管理的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单位，对本单位发生的任何安全生产事故负全责。发生涉及受托保管粮食安全事故后，丁方应于事故发生之时起    小时内向甲、乙、丙三方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损失和影响。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及政治、社会影响均由丁方承担。
5．丁方要按粮食管理有关制度要求，实行专账管理，及时向甲、乙、丙三方报告粮食实物台账，如实反映储粮数量、质量及储存状况等。发现重大储粮安全隐患时，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要于发现之时起    小时内向甲、乙、丙三方报告并告知有关单位。
6．丁方与其他方出现经济纠纷、发生重大事件、遭遇自然灾害等，危及粮食安全或不宜再进行保管时，要及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并将相应情况报告甲、乙、丙三方及有关单位。
7．在遭遇自然灾害或其他安全事故时，丁方要全力确保粮食安全，保全受灾损失的证据资料，协助开展保险理赔工作。发生保险理赔范围内粮食损失时，丁方要及时向甲方及有关单位报告，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工作。因丁方管理不善、抢救措施不力等行为，而造成的保险不予理赔的损失，由丁方承担。
8．丁方有义务为甲、乙、丙方派驻的监管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食宿条件。
9．若企业名称或法定代表人变更，丁方应于3日内书面通知甲、乙、丙三方，并对原合同进行相应变更。
（二）甲方义务
1．按本合同约定，及时足额向丁方支付保管费用。
2．除国家紧急动用外，粮食出库时，甲方应于出库前   天书面通知丁方。
3．甲方要及时向丁方提供有关存储粮食的文件和资料，对丁方进行储粮政策指导。
（三）乙、丙方义务
1．对丁方原因造成的粮食损失，乙、丙两方应与甲方共同向丁方追偿损失。
2．对丁方发生的不执行国家或有关部门出库指令、与购货方发生数量质量纠纷、故意拖延阻挠粮食出库等情形，由乙方会同甲、丙方或指定有关单位，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九条  违约责任
发生违约行为按照《合同法》有关规定划分责任，由责任方承担全部经济损失。因不可抗力造成粮食损失或国家要求粮食出库，致使合同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签订各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一）丁方违约责任
1．如丁方擅自动用粮食，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调出所有委托保管粮食，将擅自动用的粮食从收购之日起全部退出统计库存，并会同乙、丙两方共同向丁方追缴收购资金和已拨付费用利息补贴，由此造成的政治影响、法律责任、经济损失全部由丁方承担。
2．如因丁方管理不善，致使粮食丢失、损毁、短少、发霉、变质、虫蚀、污染、降等、非正常品质下降，丁方应对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经甲方同意，丁方可以在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10日内将同品种、同数量、同质量的粮食替换库存，或将损失粮食的全额贷款本息归还甲方，消减统计库存，同时退回损失粮食当期相应的保管费用和利息补贴。
3．如丁方不落实国家、中储粮总公司或当地分（子）公司有关粮食管理规章制度和要求，或不服从甲、乙、丙三方监管，不落实甲、乙、丙三方提出的限期整改意见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丁方承担。
4．因丁方主动提出终止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完全由丁方承担。
5．丁方接到甲方的出库通知后，因丁方原因（除不可抗力），造成粮食延迟出库或不能出库，丁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6．丁方违约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丁方应先以履约保证金赔偿甲方的损失，履约保证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丁方还应承担继续赔偿的责任。
（二）甲方违约责任
如甲方无故不按约定向丁方支付保管费，每延迟一日，甲方按应付保管费0.3%的比例向丁方支付违约金。
（三）乙、丙方违约责任
对丁方擅自动用粮食的行为及出库纠纷，乙、丙方不积极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的，乙、丙方应与甲方共同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
第十条  合同的生效、变更、终止与解除
（一）本合同经甲、丁方法定代表人和乙、丙方主要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委托书作为合同附件）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二）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不能按约定条件履行合同时，应及时将事件情况书面通知其他三方及有关单位，并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其他各方提供事件详情和有效证明文件，按照事件对履行合同影响的程度，由各方协商解决。
（三）丁方保管的粮食合法合规出库但未全部出库时，在合同有效期内本合同仍然有效，合同签订各方据实核定变动数量，并重新确认本合同第一条相关内容，作为本合同补充协议，适用本合同的其他相关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丁方保管的粮食全部调出时，本合同自动终止。
（四）当发生解除合同的约定事件时，要求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及时书面通知相关方，相关方在接到通知后7个工作日内必须予以书面答复，逾期未答复视为同意。
（五）当一方违约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需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应由合同签订方共同进行协商，在未达成新的协议前，原合同对合同签订方仍然有效。
第十一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一）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甲、乙、丙、丁四方应协商解决，也可请求有关上级单位进行调解。
（二）不愿协商、调解，或协商、调解不成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由甲方所在地法院管辖。
（三）粮食出库发生质量争议，应委托具备资质的粮食质检机构对粮食进行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作相应处理。如经检验粮食的质量低于本合同约定标准的，丁方承担保管责任，并负责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第十二条  国家、中储粮总公司以及甲方所属分（子）公司有关粮食政策、各项业务规章制度等是管理粮食的重要依据，合同各方必须遵照执行。
第十三条  本合同仅对丁方受托保管的粮食具有约束力，不包括丁方储存保管的其他性质粮食。
第十四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各方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另行协商。
第十五条  本合同一式     份,各方各执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国家政策性粮食数量质量分仓（货位）汇总表
（表样）》
甲方：           乙方：             丙方：     
中储粮（单位公章）    粮食部门（单位公章）    农发行（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主要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电话：
地址：             地址：             地址：
丁方（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住址：
附件10：

省委托收储临储玉米验收和监管
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人员名单
组  长：韩福春  省粮食局局长

副组长：张卿槐  省粮食局副局长

任金祥  中储粮吉林分公司副总经理

林家治  农发行吉林省分行副行长

办公室

主  任：张卿槐  省粮食局副局长（兼）

成  员：李志敏  省粮食局监督检查处处长

张廷会  省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站长

兰延坤  中储粮吉林分公司仓储管理处处长

顾祥明  吉林中储粮质监中心主任

李立峰  农发行吉林省分行客户一处副处长（主持
工作）


吉林省粮食局办公室                       2015年4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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